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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一题：强积金投资项目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９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十一月十九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李凤英议员的提问和财

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答复： 
 
问题： 
 
  有很多投资者因误以为与雷曼兄弟有关的结构性票据属低风险而购

买了该等产品，以致雷曼兄弟在美国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后，他们损失惨重。

有鉴于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有没有采取措施，防止雇员在强制性公积

金账户的累算权益同样因投资于类似的金融产品而蒙受巨大损失；如果

有，具体的措施是甚么；如果没有，原因是甚么？ 
 
答复： 
 
主席： 
 
  强积金法例严格规管强积金成分基金的准许投资项目，以尽量减低风

险，保障强积金计划成员的利益。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简称「积金

局」）指出，与雷曼兄弟有关的结构性票据并不符合法例下订明的准许投

资项目，而所有强积金成分基金均没有投资于有关产品。 
 
  《强制性公积金计划（一般）规例》内的附表１已明确规定准许投资

项目所必须符合的条件，举例来说，债务证券须符合若干准则，例如由得

到最高信贷评级的任何政府所发行或保证的债务证券，才可成为准许投资

项目。在公司债务证券方面，则须符合由积金局订明的最低信贷评级，或

须在积金局核准的证券交易所上巿。 
 
  此外，法例亦有订立分散投资的规定，以减低风险。其中一项规定要

求强积金基金最多只可把其资金总额的百分之十，投资于同一个机构所发

行的证券及其它准许投资项目。有关法例亦限制强积金基金进行借贷和杠

杆投资等较高风险的活动。 
 
 



  积金局会透过不同途径，确保强积金计划的核准受托人严格遵守有关

投资规定，包括审阅由受托人提交的法定申报表及报告、进行实地巡查，

以及调查收到的投诉等，而所有成分基金的投资均须由获证监会认可的投

资经理管理。 
 
  在数据披露方面，现时已有守则订明，受托人必须在向计划成员发出

的要约文件和基金概览内，清楚列明有关成分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组合

分布和风险水平等，以确保计划成员有足够数据，因应其个别的投资取向

和可承受风险程度等因素，选择合适的成分基金。 
 
  因应目前的市场情况，积金局已进一步加强监察措施，例如要求受托

人向该局提交更多资料，包括成分基金的投资项目等，以确保强积金计划

的营运符合所有有关规定。  

完  
 

 


